
关于无锡市2021年市级财政决算
（草案）的报告

无锡市人民政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市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

作《关于无锡市 2021 年市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请予

审议。

一、2021年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2021 年，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

支持下，全年财政运行健康平稳，各项重点领域支出保障有力，

财税改革稳步推进，较好完成了市人大确定的各项预算工作目

标。

（一）一般公共预算决算情况

1.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决算情况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200.5 亿元，增长 11.6%，其中

税收收入 983.9 亿元，增长 10.7%，两项收入增幅均居苏南第 1

位；税收收入占比 82.7%，居全省第 5 位；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调入资金收入、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 650.8 亿元，总收入

1851.3 亿元。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57.8 亿元，增长 11.7%，加上上解

上级、结转下年等支出 376.5 亿元，收支结余 117 亿元按规定补

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预算周转金，总支出 1851.3 亿元。

具体详见附列资料附表一、二。

2.市级一般公共预算决算情况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508.4 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119.4 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10.0%，上级补助收入 64.8

亿元，下级上解收入 166.6 亿元，债务转贷收入 22.4 亿元，上年

结转收入 8.3 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0.2 亿元，调入资金

收入 86.7 亿元。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497.8 亿元，其中：本级列支的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280.2 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95.5%，上解上级

支出 53 亿元，补助下级支出 73.5 亿元，债务转贷支出 14.7 亿元，

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76.4 亿元。

上述总的收支相抵，年终 10.6 亿元需结转下年支出，主要

是上级下达的部分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需要按照项目实施进度拨

付资金，当年未使用完毕按规定结转下年使用。

具体详见附件附表一、二。

与向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汇报的预计执行数相比，市级总收

入增加 22.5 亿元，主要是根据 2021 年省对市、市对区结算情况

据实增加收入。市级总支出增加 21.9 亿元，主要是增加上解上

级支出和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市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情况

市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021 年年初余额 87 亿元，当年补充

76.4 亿元，当年支出 40.2 亿元，年末余额为 123.2 亿元，主要是

按规定将年度超收财力和结余资金全部充实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用于统筹安排以后年度预算支出，促进跨年度预算平衡。

4.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情况

我市进一步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提质增效，开展 14 项重

点绩效评价，关注农贸市场改造、促进就业创业、地方粮油储备

轮换、市级政府投资基金等领域资金绩效，评价结果用作下年度

预算绩效论证和人大专家审核的依据，与预算安排挂钩。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决算情况

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 286.7 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14.1%，其中：市级征收的政府性基金收入 206.8 亿元，上级补

助收入 0.9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36.4 亿元，调入资

金 0.3 亿元，上年结转收入 42.3 亿元。

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 229.8 亿元，其中：市级政府性

基金支出 158.9 亿元（包括补助下级支出 19.6 亿元），完成年度

预算的 85.3%，调出资金支出 41.1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

等支出 29.7 亿元。

上述总的收支相抵，年终结转下年支出 56.9 亿元，符合政

府性基金结转管理相关规定。

具体详见附件附表十三、十四。



与向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汇报的预计执行数相比，市级总收

入增加 0.3 亿元，主要是调入资金用于债务付息支出。市级总支

出增加 1.2 亿元，主要是按规定调出资金到一般公共预算。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决算情况

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 9.7 亿元，完成年度预算

100%。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 9.7 亿元，其中：市级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5 亿元，调出资金 6.2 亿元。

具体详见附件附表十九、二十。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决算情况

社保基金收入 330.1 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11.7%；社保基

金支出 281.5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93.5%。根据各险种收支情况，

由于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两项基金当年出现收支缺口，需动用历

年结余 0.9 亿元予以平衡，当年收支结余 49.5 亿元。

具体详见附件附表二十三、二十四。

（五）“三公”经费、会议费和培训费决算情况

市级部门“三公”经费支出合计 5670万元，比上年下降 4.9%。

市级部门会议费支出 2493 万元，同口径比上年下降 4.2%。市级

培训费支出 5466 万元，同口径比上年下降 0.4%。

具体详见附件附表十二。

（六）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1.全市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截至 2021年底，省核定全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680.9亿元，



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555.4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1125.5 亿元。

截至 2021 年底，全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608.1 亿元，其中：

一般债务余额 522.5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1085.6 亿元。债务余额

控制在法定限额内。

2.市级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截至 2021 年底，市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297.1 亿元，其中：

一般债务限额 144.5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152.6 亿元。

截至 2021 年底，市级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285.6 亿元，其中：

一般债务余额 136.9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148.7 亿元。债务余额

控制在法定限额内。

具体详见附列资料附表九。

二、2021年重点领域支出成效

2021 年，立足我市“十四五”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开好局、起好

步，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重点

领域支出保障，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一）优先保障疫情防控资金。坚持生命至上，优先保障疫

情防控经费，市级拨付 11.4 亿元，有力支持医疗救治、防疫物

资采购和联防联控等工作开展。优化疫情防控保障机制。按照“急

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畅通资金拨付、政府采购绿色通道，

切实做好疫情防控财政保障工作。支持构建全民免疫屏障。拨付

9 亿元，支持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应检尽检”、全民免费接种新冠

病毒疫苗，织密常态化疫情防控网。推进疫情防控能力建设。拨



付资金 2.4 亿元，支持新冠定点医院、火眼实验室、发热门诊等

项目建设，提升我市核酸检测能力与重大疫情防控救治能力。

（二）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聚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强市。

加强政策研发，出台《关于支持现代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意见》

《关于进一步促进无锡股权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等

支持政策；落实“十四五”分年投入计划，市级拨付现代产业扶持

资金超 38 亿元，支持重点产业集群、重大科技载体和卡脖子技

术突破等；转变支持方式，整合设立无锡太湖股权投资基金，推

动国调基金（二期）首期募资到位并开始运作，推动天使投资基

金提层级、扩规模。市级用于稳岗返还、就业创业扶持等各类就

业创业资金 11.3 亿元，支持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

就业。聚力推进城市功能提档升级。市级拨付 80 亿元，保障轨

道交通、312 国道快速化改造、宜马快速通道等一体化发展重大

项目建设；拨付 25.5 亿元，推进老旧小区、居民住宅二次供水

设施改造等城市更新项目，支持水气土一体化治理保护和修复、

生活垃圾收运体系改造和无害化处置等建设，打造最干净城市。

聚力推进乡村振兴。市级拨付 1.6 亿元，支持农田连片整治等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拨付 1.3 亿元，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拨付 4000 万元，支持新一轮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五增行

动”。出台《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制定

《无锡市区农业保险财政奖补实施方案》，稳步扩大农业保险覆

盖面。继续执行担保费减半政策，2021 年末农业融资担保在保



余额 12.3 亿元、惠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1387 户。

（三）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全市财政民生支出占一般公

共预算的比重近 80%，全面保障市政府 45 项民生实事。支持教

育现代化发展。市级教育支出 34.4 亿元，落实学生资助政策，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支持各级学校新建改扩建，支持东南大学无

锡国际校区、江南大学、无锡学院等高等教育发展。推进健康无

锡建设。市级卫生健康支出 21.3 亿元，提高人均基本公共卫生

补助标准，支持二院北院改造、江大附属医院等项目建设。健全

完善社会保障。市级社会保障支出 26.6 亿元，将低保边缘户、

支出型困难家庭等“夹心层”群体纳入救助体系，将“单人保”政策

覆盖到城乡低收入家庭，城乡低保标准提高到 1060 元/月，特困

人员生活救助供养标准提高到 1600 元/月。加强住房保障。市级

住房保障支出 22.1 亿元，全年累计发放廉租房租赁补贴 4967 户

次、经济适用房购房补贴 1298 户，完成公廉租房装修 894 套，

保障龙塘岸后五巷共有产权房等项目建设。提升公共文体服务。

市级文化旅游体育支出 4.8 亿元，支持文艺惠民演出、公共体育

设施建设等为群众办实事项目，支持开展中国大运河非遗旅游大

会、无锡马拉松等大型文体活动。

（四）全力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

决有力防范和化解风险。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持续推进降本减

负和结构优化，政府性债务规模和债务率持续下降，债务风险等

级实现“由橙转黄”。积极对上争取债券资金，全市共获批新增专



项债券 191.6 亿元，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等 110 个项目建设。保

障粮食生产和供应安全。高标准农田新建投资标准提高到每亩

3000 元，支持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4.92 万亩，落实粮食

种植户补贴资金 1696万元，拨付粮油和物资储备资金 3976万元，

有力保障粮食稳定供应。保障社会发展安全稳定。市级拨付 5.2

亿元，加强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领域投入保障，推进公共安全

风险防控体系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群众安全感指数显著提升。

三、2021年落实市人大决议及财政管理改革工作

一是开源节流提升收支质量。一方面拓宽财源建设思路。在

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基础上，多措并举深化财源建设，

盘活政府资产资源，多渠道组织非税收入，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均迈上 1200 亿元台阶。继续推进社保基金

征缴扩面，稳步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确保社保基金收入

完成年度计划。强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执行，开展国有资本

金注资绩效评价，稳步提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另一方面，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有力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坚持有保有压、有

进有退，压减一般性支出和非必需、非刚性支出。坚持政府过紧

日子，市级“三公”经费持续下降。坚持“以收定支、量入为出”，

加强财政资金统筹，优先保障民生支出投入，为产业强市、科技

创新、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支出提供稳健的财力保障支持。

二是财力下倾支持基层“三保”。建立基层“三保”监测机制，

从财政体制、转移支付等方面加强区、镇基层运转保障。建立市



区财力均衡性补助、乡镇（街道）基本财力直接补助等机制，市

级拨付资金 10.5 亿元，支持基层落实“三保”任务。落实常态化直

达机制要求，将直达资金 33.4 亿元第一时间分解下达，及时发

挥资金惠企利民作用。

三是深化改革优化财政治理。落实预算管理改革要求，推进

预算管理一体化应用，增强财政统筹平衡能力和发展保障能力。

完成公共文化等四个分领域市与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

革，制定《关于进一步增强民生政策有效性和可持续的实施意

见》。推进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改

革，累计盘活 22 处房产、约 12.82 万平方米。推进事业单位改

革，明确财政财务管理规定，确保改革顺利到位。

四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强化绩效目标导向，构建共性

项目绩效目标指标体系。前移绩效管理环节，完善重大政策和项

目事前绩效评估机制，进一步在生态环境、水利等领域开展重大

政策和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加强预算绩效论证，通过对 824 个专

项资金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项目开展分类预算绩效论证，压减不

合理支出超 29 亿元，修改完善预算绩效目标 477 个。推进整体

支出绩效评价，市级预算部门和单位全部编制部门整体支出预算

绩效目标并报市人大常委会审查。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2022 年财政工作

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们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市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审查意见，积极发挥



财政职能作用，奋力推动财政改革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为无锡

扛起新使命、谱写新篇章作出应有的贡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